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济政办字 〔２０２５〕３３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调整济南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５年度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 (单位):

２０２５年３月２０日,经市政府同意,市政府办公厅公布

了济南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５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.因部分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发生变化,根据 «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

条例»«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»«济南市重大行政决

策程序若干规定»等有关规定,市政府决定对２０２５年度重

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作出调整,现通知如下:

一、将市教育局承办的 «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

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»决策事项调出目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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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

管委会承办的 «启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２５０米以上

超高层建筑建设项目»决策事项调出目录.

三、将市地震监测中心承办的 «济南市重大基础设施地

震灾害风险评估实施意见»名称修改为 «关于开展重大基础

设施地震灾害风险监测评估工作的实施意见».

四、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承办的 «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

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»名称修改为 «济南市保障性租赁住房

筹集和运营管理办法».

附件:济南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５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(调整后)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２９日

(联系电话:市司法局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处,５１７０３０７７)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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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

委,济南警备区,市法院,市检察院.
各民主党派市委会,市工商联.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２９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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